


















根据申报项目总数与终评入围项目数量测算初评淘汰率，综合各专

业组申报项目数量和测算的初评淘汰率，确定各专业组初评入围项

目指标。

第二章 初 评

第四条 初评牵头单位负责开展专业组形式审查及初评工作，

按照评审工作统一要求， 评选并提出专业组初评入围项目名单。

第五条 初评专家要求

(一) 初评牵头单位应建立评选专家库，入库专家应为领域内

知名专家、 学者或院士，具备严谨科学态度与良好职业道德，涵盖

全国各地区设计、 施工、 科研等单位，确保权威性、 公正性与超脱

性，避免部门或单位局限 。

(二) 成立初评专业评审组。 为加强组织管理，确保评选客观

公正，初评评审专家由学会和初评牵头单位各推荐二分之一，每次

更新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。

(三) 初评专业评审组组长应为本领域权威专家，在 专业技术

研究、 重大工程实践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，具备深厚理论功底与丰

富工程实践经验，持有正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由学会

商初评牵头单位确定，连任不得超过2次。

(四) 初评评审专家人数应为单数，具体人数根据拟评选项目

数量确定 ： 项 目数小于5个，评审专家人数不超过5人 ； 项目数 5 

至10个，评审专家人数 7至 9人 ； 项 目数超过10个，评审专家人

数11至 15人。
















